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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宗教与民间社会——中古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雷 闻 
 

  

     
 

   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兴起，人类学、社会学等

社会科学的观念与方法不断被引入史学研究之中，科际整合的理念越来

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不过，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更多体现在宋代以

后，这自然有材料方面的因素，比如研究地域社会史所必须的各个层面

的材料在宋以前恐怕很难满足需要。与此同时，一些观念上的约束也需

要我们认真反省。 

     我们通常会强调超越王朝史的必要性，呼吁史家作历时性的贯

通，其实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在共时性的各个研究领域之间也需要真正

的贯通，这也是年鉴学派所致力的总体史的要求之一。只有对某一段历

史时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思考，才能超越具体问题，而在更高层次

上有所建树，在这方面，唐长孺先生给我们做出了一个真正的榜样。正

是由于对魏晋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众多领域都

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论著才具有那样的宏大气象和解释力度。因

此我们认为，多学科的结合暂且不说，即使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内部的各

个领域之间，也同样有一些长期的习惯或倾向需要克服。如果能将一些

相关领域作总体考虑，则具体研究或可别开生面。 

     毫无疑问，礼制研究、宗教史研究以及民间信仰的研究都是目前

史学界的热点，也确已取得不少精彩的成果，不过在这些领域之间，却

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相互隔膜的情形。首先，研究“礼学”、“礼制”的

学者大多将国家礼制看作与民间社会完全隔绝的仪式，认为它们是以皇

帝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活动，这是马克斯·韦伯以来许多现代学者的普

遍观念。其次，在民间宗教研究领域，虽然一些汉学人类学家用了各种

解释理论来分析其与官方文化及儒、释、道文化的关系，但是在中古史

研究的领域中，这些概念如何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民间信仰与国家意识

形态究竟存在着何种互动关系等等，还是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

虽然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佛教、道教等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影响，

不过对于这种影响的性质却认识不足。学者往往把国家祭祀完全等同于

儒家祭祀，而认为佛、道教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士大夫及民众的个人信仰

领域，这就忽视了中古时期这些宗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公共领

域，影响着国家礼制的事实。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制”的社会，无论是在

制度上，还是在文化上无不深深地体现出这一点，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自

然存在着“礼制”的规范。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国家祭祀是国家



 

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之一。魏晋以后，佛道教盛

行，这种成体系的宗教对于儒教的祭祀观念是否产生影响？以郊祀为代

表的儒教的国家宗教如何对待民间宗教，以及势力强大的佛道教？这都

是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如所周知，秦和汉初的国家祭祀基本上是一种巫风浓厚的神祠宗

教，国家努力的方向是整合先秦时期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祭祀系统，以适

应大一统帝国对于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到西汉中后期儒学兴盛之后，

国家祭祀体系逐步走向礼制化和儒家化，这个过程以元帝、成帝时期的

改革为转折点，经过王莽改制的洗礼，到东汉光武帝时期最终完成。从

魏晋南北朝开始，儒家的五礼体系被用于国家制礼实践中，祭礼则成为

国家五礼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转折影响深远，此后历代王朝

的国家祭祀基本是在儒家的原则基础上运行。 

     国家祭祀提供了王朝正当性的证据，但是，如果它们仅仅是国家

的仪式而与民众毫无关系，那么这样的证据就是苍白无力的，也势必不

能持久。我个人认为，虽然国家祭祀经过汉代中期以来的儒家化洗礼，

但它们并没有完全与民间脱节，而依然有着浓厚的神祠色彩，而正是这

种特征将国家礼制与民间社会联系起来：在国家礼典规定的祭祀对象

上，吸取了一些原来的民间祠庙，如先代帝王名臣的祭祀，以及从汉代

郊祀礼儒家化以来就不再重视的汾阴后土祠；在祭祀方式上，儒家一般

强调祭祀对象的非人格化，但隋唐时却有人格化与偶像化的特征，这在

山川神、风伯雨师，乃至本该最能反映儒家原则的孔庙祭祀中都有突出

表现。就祭祀目的而言，国家祭典所强调的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与民

众个人祈福消灾的愿望并无根本冲突，我们可以从民间的岳渎崇拜与国

家岳渎祭祀相互影响的事实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高丙中先生曾探讨了现代中国民间仪式上国家象征符号存在的意

义，即“国家的在场”，而在中古时期却存在着另一种现象，即在许多

国家祭祀仪式上“民众的在场”。在地方政府举行的许多祭祀活动中，

都有民众的参与，这从保存至今的不少碑文中频频提及“乡望”乃至

僧、道的功德可以略窥一斑，而这也是政治合法化的重要一环。更重要

的是，代表特定地域文化和信仰传统的众多民间神祠，在唐代也开始被

纳入国家礼典，从而被赋予合法地位。《大唐开元礼》卷一规定：“州

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祠并同小祀。”这首先意味着州县的各类祭祀活动

被纳入国家祭祀的范畴，为国家礼典所规范。其次，因为这里的“诸神

祠”并没有指实，所以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在事实上将对祠祀性质的

判定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这就使地方信仰与国家礼制的结合成为可

能。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

祠”加以禁毁，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其

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中古时期国家祭祀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佛、道二教的结合，宗教不

仅是民众的个人信仰，而且进入了“公”的领域，成为国家礼仪联系民

间社会的纽带。从本质上说，祭祀问题是一个信仰问题，国家总希望将

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民众的信仰纳入一个有序的格局中，从而实现意识

形态的统一。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古时期国家礼制对于佛、道二教

 



乃至众多地方祠祀的消化与整合。 

     就宗教自身而言，它们也希望通过参与国家的礼制活动而发挥更

大的影响，这在道教方面情况更为明显。北魏时，寇谦之建立的新天师

道的许多仪式与国家祭典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太武帝之后，皇帝即位

要受符箓已成为惯例，而道坛设立于南郊之侧，更意味着道教仪式与南

郊大典的结合。到了隋代，无论是文帝祠泰山，还是炀帝祠恒、华，都

有道士参与典礼，且仪式已采取道教自身的斋醮科仪。唐高宗封禅大典

中出现的一些明显的道教因素，正是这一倾向的继续。玄宗时，这一趋

势达到高潮，从而有太清宫制度的建立及九宫贵神之列入祀典。五岳祭

祀方面，由于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等相继在五岳举行道教的投龙

仪式，到玄宗时遂因司马承祯之请而有五岳真君祠之建立。此外，从隋

文帝以来，皇帝图像通过寺观而与民众祭祀发生关系，而在国忌日寺观

行香等活动也都是宗教与国家礼制的结合之处。到北宋时期，甚至国家

祭祀中的至上神昊天上帝更与道教的天皇大帝、元始天尊逐步合流。 

     此外，从中晚唐开始，佛、道二教也走向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

它们与民间祠祀开始合流，而在国家的政策上，也开始趋向一致。赐

额、赐号等方式以前只是对寺观使用，中唐之后，一些民间祠祀也开始

获得赐额和赐号，这与地域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关。在中晚唐时期，

地方官判断一个祠祀的根据除了抽象的儒家伦理，还要依据当地的《图

经》，这在李德裕于长庆三年清理浙西管内淫祠的事件中看得比较清

楚。与此同时，“祀典”概念本身也逐步从礼经中的抽象理念走向具体

化。到了宋代，各州都有了自己的“祀典”，据《宋会要辑稿·礼》二

○之九载：“哲宗绍圣二年（1095）十二月二十三日，尚书礼部侍郎黄

裳等言，乞诏天下州军，籍境内神祠，略叙所置本末，勒为一书，曰

《某州祀典》。”到徽宗大观二年（1108）时，则开始由中央的礼部和

太常寺来编制全国祠祀的名册，即所谓“都籍”，也就是要将全国各州

的祀典加以整理，合为一书。可以看出，无论是寺观还是神祠，在国家

的政策中已经基本一致了。可以说，从隋初开始的地方佐官中央任命的

制度开辟了中古政治体制的新篇章，而唐宋时期新的“祀典”制度的确

立则使地域社会的信仰体系也逐步处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无疑反

映了中央集权的深化。 

     从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角度来探讨仪式与社会变迁，是目

前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郭于华曾指出：“人类学研究

要超越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小传统的界限，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关系

和政治视角的引入，即关注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互动关

系。”其实，这一视角对于中古史研究同样是极为重要的。说到底，国

家试图通过礼制范围的扩大，重新调整人神关系，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

一个由皇权支配的信仰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国

家祭祀在唐宋时期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开放性的整合意识形态的平台，一

个建立思想秩序的工具。当我们以礼制的角度来审视所谓“大传统”与

“小传统”的概念时，就会发现作为“大传统”的儒家礼制对于广大不

同地域的“小传统”如地方祠祀具有一种制度性的选择和吸纳机制，而

国家权力的分配与运作则成为其中重要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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